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定细则
根据《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<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教〔2012〕342号）文件精神，为做好我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定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基本申请条件：

1．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
2．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高等学校规章制度；

3．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

4．学习成绩优异，科研能力显著，发展潜力突出。

二、评奖采取量化评分的方式，原则如下：

（1）评奖实行百分制原则，其中学习成绩占比30%，科研成果（包含学术论文、专利、主持和参与课题、学术获奖）占比70%，原则上按照综合成绩排序，同时兼顾考虑专业平衡。

（2）学习成绩要求在本专业排名前40%。

（3）科研成果评分细则（成果必须是河北大学第一单位，满分100分，总分=第一项+第二项*50%+第三项*33%+第四项*25%+第五项*10%，超过100分按100分计）：

论文成绩：论文署名第一作者（导师为第一作者、本人为第二作者的视为第一作者）若本人为第二作者，第一作者为导师以外的其他教师，减1分计；排名第三及以后不计分。发表论文须出示原件。一、二类学术期刊的认定和出版社的级别参照《河北大学学术期刊及出版社分类认定意见（2004）》；核心期刊目录参照2011年北大版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》
一类论文 50分
二类期刊 40分
国际会议（EI、ISTP检索）、核心期刊 20分

国际会议（未检索）10分
四类论文 不计分

专利成绩：

发明专利，第一位完成人计50分，第二完成人计40分，第三完成人计30分，第四完成人计20分。

实用新型专利，第一完成人计40分，第二完成人计30分，第三完成人计20分。

项目成绩：

完成科研项目一项排名1-6名计20分，排名6-12名计10分，不累计，只计一项最高分，以成果鉴定证书为准。

主持研究生创新项目国家级一项计50分，省级一项计40分，厅局、校级一项计20分。

科技竞赛获得奖励：

国家级一等奖计50分，二等奖计40分，三等奖计30分，省级一等奖计40分，二等奖30分，三等奖20分。市级一等奖20分，二等奖10分。校级一等奖10分。同一项目获多个奖项，只计最高分。

补充：未尽事宜或特殊情况由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定委员会研究决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/10/8
